
搬来新邻居

阳台下搭雨棚

赵先生在本市一居民小区的二

楼居住多年， 算是小区里的老住户

了， 平时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

见， 一直都相处得很好。

然而， 这种和睦的邻里关系却

随着楼下一户新邻居的搬来被打破

了。

2020 年， 赵先生楼下原来的

业主把房子卖掉后搬走了， 不久

后， 赵先生就听到楼下开始了敲敲

打打。

搬入新居前， 要把二手房重新

装修一下也是人之常情， 起初赵先

生还不以为意。 然而有一天， 赵先

生从自家阳台的窗户往外望去， 赫

然发现“施工现场” 就在自己眼皮

底下。

原来， 一楼的新住户正沿着赵

先生家阳台的下沿进行搭建， 叮叮

咚咚声不绝于耳， 很快， 一个钢结

构的雨棚便初具雏形。

等到崭新的雨棚正式完工之

后， 赵先生发现自家的生活大受影

响。

首先， 因为是阳台狭小的老旧

小区， 小区住户都习惯在晴好天气

将衣服晾到阳台外面的衣架上。 而

赵先生家阳台底下突然多了这么一

个略微凸起的雨棚， 导致他晾晒衣

服十分不便。

其次， 既然叫“雨棚”， 最大

的作用无疑是遮风挡雨。 但楼下的

雨棚搭好后， 雨天却成了赵先生的

苦日子。 雨点砸在雨棚上发出的噼

噼啪啪声， 关上阳台窗户都隔绝不

了， 这让赵先生不堪其扰， 也严重

影响了他的正常休息。

此外， 楼下的雨棚也让赵先生

有了防盗安全方面的担忧———只要

爬上雨棚， 就等于能够直通自家阳

台。

协商无进展

提起民事诉讼

基于雨棚搭建平添的种种不便

和担忧， 赵先生和楼下新搬来的邻

居做了沟通， 但对方始终不肯采取

任何措施， 更别说拆掉雨棚了。

赵先生无奈之下只得找到我们

咨询， 能否通过法律途径， 让楼下

邻居拆掉雨棚。 “除了新搭的雨

棚， 一楼原来的住户还沿着外墙擅

自搭了一间简易房， 已经存在差不

多十年了。” 赵先生告诉我， 对于

楼下的违法搭建以及带来的安全隐

患， 自己也一直非常不满， “如果

这次我们下决心起诉， 是不是可以

一并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接受赵先生的委托后， 我们律

师团队多次了解案情， 制定诉讼的

可行性方案， 并开展案件材料准备

工作。

民事案件起诉时， 必须有明确

的被告。 具体到赵先生的案件， 还

需要确认存在相邻关系。 但是， 赵

先生只知道自己被楼下邻居的搭建

困扰， 对对方的信息一无所知， 如

果这样去起诉当然是无法获得立案

的。

因此， 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确

认一楼业主的姓名等个人信息， 为

此， 我们前往派出所调取了一楼两位

产权人的户籍登记信息。 随后， 又通

过诉前调查令等方式， 获取一楼业主

的不动产登记信息， 以确认该房屋持

有人的情况及相邻关系。

获取了被告的必要信息后， 我们

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勘测加拍摄

全面获取证据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 一楼业主是

否有权搭建雨棚及简易房？ 这是否侵

害了二楼业主的权益？ 新搭的雨棚和

既有的简易房如果需拆除， 拆除义务

人是谁？

围绕以上争议焦点， 我们团队针

对性地通过多次实地走访、 勘测、 记

录的方式， 搜集相关事实材料并进行

有力举证：

首先， 我们通过拍摄照片、 视频

等形式， 从二楼、 一楼及墙外全方位

展示了雨棚和简易房的构造、 材质及

位置； 其次， 我们仔细测量了雨棚的

各项数据， 包括一楼搭建的雨棚顶部

与赵先生家阳台外晾衣架的距离； 再

次， 我们通过向政府部门投诉和反

映， 确认了一楼的简易房属于违法搭

建； 最后， 我们调取了一楼房屋的不

动产登记簿信息， 登记信息中根据

《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 第二十条、

二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将上述不动产

附有违法建筑的情况在不动产登记簿

做了记载。

通过上述证据材料， 我方向法院

说明： 一楼擅自搭建的雨棚以钢结构

作为支撑， 搭建部位占用并损害了楼

栋的公共外立面， 未征询该楼栋全体

业主的同意； 雨棚位置距离二楼晾衣

杆距离较短， 影响赵先生正常晾晒衣

物； 简易房搭建属于违法建筑， 搭建

区域不属于一楼业主专属使用范围，

并且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法院作判决

搭建应当拆除

我方起诉后， 法院组织了一次开

庭审理。 在法庭上， 我们指出， 《民

法典》 明确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

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

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 正确处理

相邻关系。 各方在行使使用权时不应

对他方造成妨碍与影响。 妨害物权或

者可能妨害物权的， 权利人可以请求

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而被告方则表示， 搭建雨棚属于

常见行为， 且本案不仅涉及相邻权的

法律规定， 还事关邻里和谐稳定……

这次开庭后， 适逢上海阴雨连

绵， 我们又获取一项关键证据， 也就

是对雨水滴落在雨棚的噪音进行了录

像取证。 通过视频的播放， 可以直观

地感受到雨水打在雨棚上的噪音的确

干扰了二楼的正常生活。

案件审理过程中， 我们还配合法

院承办法官到案涉房屋处进行实地勘

查， 法官自行测量了相关位置的数

据， 并查看了雨棚的位置、 构造， 亲

身感受了雨棚和简易房对二楼业主的

影响。

同时， 我们也提交了书面的代理

意见， 结合案件审理及对方证据材料

及答辩意见， 全面阐述了雨棚及违法

搭建应当拆除的理由及法律依据。

经过审理， 一审法院做出了判

决， 认为一楼业主为己方改善生活条

件搭建雨棚， 给原告赵先生的正常生

活带来不便， 而简易房存在安全隐

患， 相关部门已确认其为违法建筑，

理应拆除， 遂判决支持拆除雨棚及简

易房。

一楼业主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了

上诉。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

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 一楼业

主系房屋现产权人及简易房的实际使

用人， 应承担拆除义务， 至于其与实

际搭建者即前任业主之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 应另行解决， 并最终维持了一

审判决。

本案中， 我们律师团队从物理空

间影响、 噪音问题、 权利限制等角度

出发， 通过现场测量数据、 雨天噪音

录音， 有力地证明了雨棚的实际影

响， 并引用《民法典》 相邻权条款强

化主张， 成功说服法院支持拆除雨棚

诉求。 同时， 我们提交了政府部门出

具的违法建筑认定文件及现场照片，

指出被告对简易房也进行了改建， 强

化其作为义务主体的责任。

同时， 针对一楼业主“前房主已

解决问题” 的抗辩， 利用举证责任制

度， 成功瓦解了对方主张， 最终获得

了胜诉。

赵先生在小区居住多年， 但楼下新住户的搬入， 打破了赵先

生的安宁生活———由于楼下搭建的雨棚就在赵先生家阳台底下，

一到下雨天， 雨点砸在雨棚上发出的噼噼啪啪声不绝于耳。

在和楼下沟通无果后， 赵先生无奈地找到我们， 希望通过法

律途径让楼下邻居拆掉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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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不堪其扰
起诉要求拆除
两审获胜诉
□ 上海汉盛（临港新片区）律师事务所 赵建争 刘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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